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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的健全与探索
刘晓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为新时代全面

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指

引， 其中特别强调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

调解制度， 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 律

师事务所， 提升了仲裁和调解制度在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 为下一

步相关领域的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

制度的现实动因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是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应有之

义。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 要将仲裁

和调解制度的完善纳入涉外法治建设的

关键内容。 仲裁和调解作为重要的纠纷

解决机制， 具有连接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的作用。 一方面， 完善仲裁和调解制

度， 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社会化的纠纷解

决资源， 纾解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时期纠

纷不断增多的压力。 另一方面， 经过百

余年的发展， 仲裁和调解日益成为解决

国际纠纷的重要机制， 更形成了以《承

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下称

《纽约公约》） 和《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

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 （下称 《新加

坡公约》） 为代表的国际法律体系， 如

何与上述国际法律体系对接， 直接关系

到我国仲裁和调解制度能否在国际商事

争议解决中发挥重要作用。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是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之举。 仲裁和

调解在商事纠纷解决领域具有独特的优

势， 在争议解决中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

人意思自治， 其保密性、 执行便利性和

程序灵活性得到了商业群体的青睐。 因

此， 一国或一地的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的健全性， 直接关系着该地的商业环

境， 使之成为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的

重要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

《营商环境成熟度方法论手册》， 仲裁和

调解的制度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因此，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直接关系着我国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是

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需求。 随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 对外开放的

格局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因此推动从

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

升级成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目

标。 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机制， 仲

裁和调解制度的健全将有利于助推我国

法律服务业等领域的开放和完善， 不断

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产业发展的

均衡性， 更为共建“一带一路” 等提供

法治保障。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
制度的基本目标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应

通过对标国际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与修

订。 新时代的改革强调法治引领和立法

先行， 从而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

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到改革和法

治相统一，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及时把

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健全国际商

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的前提是加快《仲裁

法》 的修订并积极推动 《商事调解法》

的起草。 在有关立法工作的推进中， 关

键需要积极对标《纽约公约》 《联合国

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 和

《新加坡公约》 等国际通行规则， 在临

时仲裁、 仲裁临时措施、 仲裁裁决的承

认和执行以及调解制度构建方面补足我

国制度短板， 真正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接

轨。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应

通过多元合作提升法律服务机构竞争

力。 在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的

过程中， 中央进一步强调要建设国际一

流的仲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抓住了制

度健全的关键所在。 仲裁和调解作为专

业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在长期的发展愈

加倚重专业化的机构或组织， 健全国际

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更需提升有关法律

服务机构的竞争力。 因此， 在有关工作

的推进中， 需要充分调动政府和市场多

种力量和资源， 不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遵循市场规律和国

际趋势赋予有关法律服务机构独立的市

场地位并维护其市场化、 国际化的运作

机制。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应

通过司法改革增强司法服务和保障力

度。 无论是仲裁还是调解， 其发展都离

不开法院的司法支持和保障。 过去几年

来，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推动下， 我国日

益形成了仲裁友好型的司法政策导向，

并着力打造包括诉讼、 仲裁和调解三位

一体的“一站式” 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 成为新时代涉外司法审判工作改革

的一大亮点。 因此， 在健全国际商事仲

裁和调解制度的过程中， 应进一步突出

法院司法的关键作用， 借助司法改革的

不断深入引领仲裁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制度建设和改革应发挥中

央和地方合作优势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的单一制国家， 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

就而是灵活多变的。 对于这样一个超大

型国家而言， 始终存在国家治理的结构

性矛盾， 即国家治理资源总量的有限性

与超大规模社会对国家治理大规模需求

之间的矛盾、 决策一统性与地方治理有

效性之间的矛盾、 提升地方整体效应与

不同层级政府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 因

此， 在有关制度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合作共进的方

式， 在法治的轨道上释放改革活力。

2023 年， 《立法法》 修改赋予了

地方仲裁立法权， 上海、 海南等地快速

响应并制定出台了有关地方仲裁条例，

率先将诸如临时仲裁、 仲裁临时措施等

制度引入内地。 同时， 上海浦东新区也

借助浦东引领区法规制定权， 对有关商

事调解制度的建设作出探索， 为商事调

解工作的规范化、 市场化提供保障。 因

此， 在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的

过程中， 应继续秉持央地合作的法治方

式， 允许地方在中央的统筹谋划并维护

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结合本地实际

需求展开制度改革探索， 实现法治和改

革的有机统一。

提升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
制度 “硬实力”

早在 2015 年， 中央便要求上海打

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 近年来在

司法部的统一部署下北京、 上海、 广东

和海南四地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试点

工作更取得了明显成效， 2023 年共办

理案件 7.9 万件， 标的额 6000 亿元，

占全国标的总额的 52%； 办结涉外案件

2251 件， 占全国涉外案件数的 72%，

涉外标的额 1376 亿元， 占全国涉外标

的总额的 69%。

下一步， 应在国际仲裁中心建设的

基础上进一步将调解等其他争议解决机

制纳入其中， 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争议

解决中心。 国际争议解决中心建设可以

借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仲裁中心

建设经验， 相关工作的推进应当结合有

关指标进行改革。

从目前的需求看， 以下几点是亟需

进一步重视的。 一是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两办有关仲裁工作改革的指导意见， 明

确其法律地位并赋予仲裁机构、 调解组

织及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更大的自主经营

权和案件管理权。 二是坚持市场化导

向， 允许仲裁机构、 调解组织等在人

事、 财务、 外事等方面进行改革， 继续

贯彻落实退编改制的要求， 减轻地方政

府的负担并将之作为考察地方仲裁机构

改革的指标之一。 三是完善党委领导下

的仲裁机构和调解组织决策管理机制，

突出章程自治的重要性， 划定重大事项

和日常管理事项的界限， 重视发挥法律

服务机构委员会、 理事会等机构的专业

决策力， 不断完善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外

部监督机制。

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

系增强 “软实力”

仲裁和调解作为专业化、 国际化的

纠纷解决机制， 离不开专业化和国际化

的人才队伍建设， 这也是新时代涉外法

治人才培养的关键工作。 2022 年， 由

国际著名仲裁专家、 上海仲裁委员会新

一届 （第七届） 委员会委员、 上海国际

仲裁学院主席杨良宜先生设计、 主讲的

“涉外法治系列课程” 正式启动， 旨在

系统深入介绍国际通行法律规则， 构建

国际商事思维体系， 培养具备国际商事

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涉外法治人才。

该课程获得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

局、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法律部等发文推荐。 目前，

包括国际证据法、 国际合同法和国际商

事仲裁等三门子课程已完成授课， 累计

直播观看量近 200 万。

2021 年和 2022 年， 司法部、 教育

部先后设立法律硕士涉外律师和国际仲

裁两个专项人才培养项目， 并积极推动

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合作， 力图加强有关领域的专业人才培

养。 除了要进一步加强仲裁员和调解员

的专业培训， 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办案能

力， 二十届三中全会中也进一步强调了

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院校教育培养

机制， 就有关人才培养工作提出要求。

一是要加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课

程建设， 打造以实践为导向的应用型课

程体系， 重视模拟法庭、 法律诊所等实

践性教学工作的推进。 近年来， 上海政

法学院成立了国际仲裁学院， 持续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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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设立全国首家仲裁法律诊所均取得

了良好效果。

二是要强调资源共享， 推动全国及

各区域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深入合作，

加强人才培养的联动性。 2022 年， 在

上海市教委和市司法局指导下， 复旦大

学、 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与上

海仲裁委、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和

中国海事仲裁委建立全国首个地方性国

际仲裁人才培养联盟并签署协议， 实现

了人才培养的资源整合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 为有关工作的推进奠定基础。

三是加强专业师资的引进和培养，

吸引更多海外优秀法律人才参与相关领

域人才培养工作， 并为涉外法治领域人

才的职称晋升、 待遇提高和能力培训提

供更大的政策支持， 使之愿意为中国的

涉外法治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添砖加

瓦， 不断充实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的人

才后备力量。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校长 、 教

授， 中国国际私法学副会长， 上海仲裁

委员会主任）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 要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健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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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 应通过对标国际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与修

订， 通过多元合作提升法律服务机构竞争力， 并通过司法改革增强司法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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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的过程中， 应继续允许地方在中央的统筹

谋划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 结合本地实际需求展开制度改革探

索， 实现法治和改革的有机统一。 同时， 不断提升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

度“硬实力”， 完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增强“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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